关于建立“各市旅游产品进全国百强旅行社

销量统计月报制度”的通知
各市旅游局：
　　省局确定2013年度着力加强与全国百强旅行社（以下简称百强社）的合作，借助百强社发达的销售网络和较强的营销能力来推广山东旅游产品，进一步拓宽山东旅游产品营销渠道，提高山东旅游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占有率，实现国内旅游市场营销形象宣传与产品推广并重的战略转型。为推动各市二三日游产品进入百强社营销网络，确保与百强社合作取得实效，特建立“各市旅游产品进全国百强旅行社销量统计月报制度”，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一、统计对象
　　2011年度全国百强旅行社名录国家旅游局业已公布（名单附后），请各市旅游局根据当地旅行社与百强社的合作情况，尽快统计分析当地已合作的百强社和尚待合作的百强社名单，并综合确定当地2013年度百强社合作名录。
　　二、统计指标体系
　　各市旅游产品进百强社销量月报统计制度设三类统计指标（表样附后），①接待人数：指当地地接旅行社接待的百强社组团旅游的人数；②人天数：指当地地接旅行社接待的百强社旅游人数与停留天数之乘积；③销售收入：指当地地接旅行社接待百强社旅游人数取得的综合收入。为减轻各市旅游局、各地接社的统计工作量，省旅游局统一编制“各市旅游产品进全国百强旅行社销量统计月报”软件，预留县（市、区）、市、省三级汇总端口，当地地接社录入数据后，各县（市、区）、市旅游局可实行“一键统计、超级汇总”。
　　三、统计主体
　　山东省范围内所有正常营业中的旅行社及县（市、区）、市级旅游局均有统计当地产品进百强社销量的义务。各地地接旅行社名单由各市旅游局审定。省旅游局2013年度重点扶持的地接旅行社将在统计软件中作为特别单位予以统计。各地接旅行社、各级旅游局要安排专人负责该项统计工作，并将联系人名单、联系电话和邮箱上报省局备案。
　　四、统计时限
　　各市旅游局须于每月10日前将统计月报数据上传省旅游局，各市地接社上报时限由各市旅游局自行确定。
　　五、统计考评
　　各市旅游产品进全国百强社销量统计工作纳入市级旅游工作绩效考核系统，省局将根据各市统计工作完成情况对各市进行考核打分，对完成统计工作较好的城市将给予通报表扬，对敷衍塞责、完成情况较差的城市将予通报批评。各市旅游局要认真、如实填报，严禁漏统、虚报。省局每月统计汇总整理后，将各市的数据及时通报全省。各市旅游局要对辖区内旅行社上报数据工作建立考核管理制度，确保数据上报全面、准确、及时。
　　六、相关统计工作的衔接
　　鉴于统计软件尚在编制中，统计软件编制完成后，省局将组织力量赴十七城市进行培训指导，统计软件下发后，以前月份的数据可以进行补录。
　　联系人：徐毅

联系电话：0531—82676402

E-mail:xy82676402@126.com 。
　　附：1、2011年度全国百强旅行社名录
　　　　2、各市旅游产品进全国百强社销量月报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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